
臺北市立明湖國中第 20 屆【明湖文學獎】實施要點 

一、宗  旨：營造校園人文氣息，帶動閱讀風潮，提高學生藝文創作能力，獎勵優秀

作品。 

二、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三、對  象：全校各年級學生 

四、主  題：自由創作。因適逢 35 周年校慶，鼓勵同學能以校慶為題創作。 

五、組  別：（一）散文組（含標點符號不得超過 1200 字） 

（二）新詩組（含題目 15 行內） 

（三）小說組（含標點符號不得超過 3000 字） 

六、獎  勵：各組選取前三名及佳作，將進行敘獎並頒發獎狀。(第一名嘉獎 2次，第

二、三名嘉獎 1次) ※作品如未達標準，得以從缺 

七、評  審：延聘本校專長老師評審。 

八、期    程：（一）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一）截稿。 

       （二）成績公告：114 年 5 月上旬公布成績，並請校長頒獎。 

九、收件方式：請以 Email 繳交作品電子檔，寄至 mhrvc@mhjh.tp.edu.tw。 

信件主旨請註明「明湖文學獎－ＯＯ組」，寄出後請至教務處找 

陳彥蓁副組長繳交「紙本報名表」及填寫「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十、規定事項： 

（一）需為未曾發表之創作。凡以抄襲、模仿、翻譯投稿者，取消其資格。 

（二）每人得同時參加（一）～（三）組，每組以一篇為限。 

（三）檔案格式：以 Word 檔繳交，內文－新細明體、字體大小 12。 

檔名格式：OO 組_作品名稱_班級_座號_姓名 

   (範例：新詩組_明湖頌_820_01_陳曉明) 

（四）作品中不得顯示自己身分。 

（五）獲獎作品將視情況刊登於明湖頌校刊。 

十、經費來源：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第 20 屆【明湖文學獎】報名表(113 學年度) 

組  別 □散文組   □新詩組   □小說組 

投稿題目  

作者姓名  

班級座號  

編  號 （此欄請勿填） 

 


